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浉法〔2022〕5号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一窗通办工作规范

各部门：

现将《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一窗通办工作规范》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8日

一窗通办工作规范

为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实现诉讼服务一窗通办、一站通办，让当事人享受标准化、高效率的诉讼服务，全面提升人民法院解决纠纷和服务群众的能力水平，结合我院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一条  健全立体化诉讼服务渠道，打造“厅网线”为一体的诉讼服务中心，通过诉讼服务大厅、诉讼服务网、移动终端、12368诉讼服务热线等多种渠道，为当事人提供一站通办、一窗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第二条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线上一键点击、线下统一窗口，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立案、缴费、调解、送达、保全、鉴定、咨询等诉讼服务，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第三条 诉讼服务中心功能集成，对业务和窗口进行功能整合，开设综合服务窗口，综合窗口具备导诉到访、练等级、司法救助、查询咨询、执行服务、投诉建议等立案、服务功能，确保诉讼服务中心对外服务群众、对内服务审判的职能充分实现。
1.导诉导访功能。负责对诉讼服务中心来访人员进行接待、登记、引导、法律宣传，并引导当事人使用诉讼风险评估机对即将起诉的案件进行诉讼风险评估、诉讼成本计算及案件结果预判。

2.立案登记功能。包括立案窗口、自助立案服务区、网上立案服务区、跨域立案服务区。负责为当事人提供窗口立案、自助立案、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等服务，并引导帮助当事人、代理人下载、注册、使用移动微法院、律师服务平台、互联网庭审等程序，为网上开庭、网上阅卷等审判事务做好准备。

3.司法救助功能。对当事人起诉、上诉时申请缓、减、免诉讼费用的，及时审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填写缓、减、免交诉讼费用审批表，呈报庭长、分管财务院长审批。对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及时向送达交费通知书。

4.查询咨询功能。全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应当通过查询咨询窗口、12368 诉讼服务热线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当即进行答复，因特殊情况不能当场答复的 3 日内答复。

5.执行服务功能。提供执行案件信息查询，做好执行案件首次网络查原则上当天立案当天查询，查获财产后迅速裁定查封、冻结。在诉前向当事人送达财产保全告知书和诉讼风险提示书，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及时进行诉前保全、执行前保全。

6.投诉建议功能。接受当事人举报投诉，并依照相关规定办理、转办，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处理结果 3 日内向当事人、举报人反馈。

第四条 窗口工作人员应严格落实以下制度: 

1.一次性告知制度。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应当将办理事项的条件、时间、收费标准、需要材料一次告知当事人，以一次办结为原则。

2.首问负责制度。负责接待的首位工作人员，应认真负责地做好接待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及时办理；对职责范围外的事项，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和人员，并向当事人说明情况。

3.服务承诺制度。服务承诺制度。诉讼服务中心张贴立案诉讼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各岗位工作人员应当签订承诺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4.办事公开制度。办事公开制度。诉讼服务中心应当在明显位置公布部门职责、工作流程、管理制度等，公开投诉电话，安排专人负责处理群众投诉和意见建议。

5.文明接待制度。窗口工作人员应当热情接待，文明用语，规范服务。

6.岗位责任制度。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做到职能明晰、任务明确、权责结合、考核有据。

第五条 诉讼服务中心制定严格考勤管理制度，窗口工作人员须按时到岗、不擅自脱岗，按规定着装上岗，做到精神饱满、仪表端庄、衣着整洁、举止得体，服务规范，言语文明，高效及时，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第六条 本规范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                 2022年 1月18 日印发

                                    

6

